附件1

2021年福建省级示范物流园区培育企业名单

	序号
	企业名称
	园区名称

	1
	盛辉物流集团有限公司
	盛辉智慧物流园

	2
	福建丰大集团有限公司
	元洪国际食品展示交易中心

	3
	福建汉吉斯冷链物流有限公司
	汉吉斯冷链枢纽暨跨境电商项目

	4
	厦门盛辉物流有限公司
	厦门盛辉物流园

（夏商淘化大同二期项目）

	5
	厦门国际物流港有限责任公司
	前场铁路大型货场

	6
	厦门万纬海投冷链物流有限公司
	万纬海投厦门海沧冷链物流园

	7
	福建中通快递有限公司
	中通快递集团泉州综合物流园

	8
	百琪物流科技有限公司
	乔丹品牌工业园

	9
	福建省瓷都云谷电商物流园

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陶瓷电商物流园

	10
	福建源配货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源配货”智慧物流园

	11
	永安市源宏贸易有限公司
	源宏物流园

	12
	福建恒冰物流有限公司
	福建恒冰物流园

	13
	邵武市城建国有资产投资营运

有限公司
	闽浙赣（邵武）互联网产业园

	14
	龙岩龙兴公路港物流有限公司
	龙岩公路港物流园

	15
	耀泰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耀泰电商快递产业园


附件2

福建省级示范物流园区申报指南

一、重点支持类型

（一）货运枢纽型物流园区。依托交通枢纽，重点发展多式联运、甩挂运输、水路滚装运输等运输组织方式，具备提供大批量货物转运物流功能，为国际性或区域性货物提供中转服务。
（二）生产服务型物流园区。毗邻工业园区或特大型生产制造企业，重点提供供应链一体化服务，通过有效整合制造企业分散、自用的物流资源，满足生产制造企业的物料供应与产品销售等物流需求，促进制造业与物流业联动发展。
（三）商贸服务型物流园区。依托大型商圈、专业市场、批发市场等，重点促进物流业和商贸流通、电子商务的融合发展，主要为商贸企业提供运输、配送、仓储、快递等物流服务以及商品展示、电子商务、融资保险等配套服务。
（四）口岸服务型物流园区。依托口岸或陆地港等，重点突出口岸服务特点，能够为进出口货物提供报关、报检、国际采购、分销和仓储、配送、国际中转、商品展示等服务。
（五）综合服务型物流园区。依托综合运输枢纽，至少兼具货运枢纽、商贸服务、生产服务、口岸服务中的两种以上服务功能，重点发挥综合性、多元化优势，促进多种物流功能互补、信息共享，满足城市和区域的规模物流需求。
二、申报条件

（一）申报企业应在福建省内注册登记，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二）申报企业应是省级示范物流园区培育对象，具有良好的社会形象和美誉度，近三年来不得存在发生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和质量事故、Ⅲ级（较大）及以上突发环境污染事件、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等情况。

（三）申报园区应属于重点支持的五种类型物流园区之一，物流园区具有独立运营的管理机构，制度健全，具有较好的物流信息化管理系统和自动化、标准化设施设备等。
（四）申报园区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乡规划、环境保护规划及当地物流业发展规划，已完成备案或核准，并具有较好的区位和交通条件。
（五）申报园区可以为集中式物流园区或分布式物流园区，其中，集中式物流园区应为自建园区，已开发用地面积80亩以上，且物流运营面积占比不少于60%（48亩）。分布式物流园区，实行“1+N”园区布局模式，物流总运营面积不少于80亩，其中“1”为自建的主园区，已开发用地面积不少于50亩，物流运营面积占比不少于60%（30亩）；“N”为申报单位在同一设区市内自建或租赁的分园区（数量不多于3个），每个分园区自建或租赁的物流运营面积不低于15亩，租赁园区自申报上一年度起承租期不低于5年。

（六）申报园区投入运营1年以上，已完成投资金额8000万元以上（不含土地价款），园区仓储（含库房、堆场）面积累计4万平方米以上或库容25万立方米以上，园区运营单位上一年度总营业收入5000万元以上。
（七）申报园区入驻物流企业15家以上，其中国家3A级及以上物流企业不少于2家（自建自用型快递专业园区除外）。申报园区具备一定绿色化、低碳化发展水平，已至少投入使用一项以上节能环保设施设备，如清洁能源（LNG）车辆、新能源车辆、光伏发电、绿色包装等。
（八）同时，各类型示范物流园区应分别具备以下条件：

1.货运枢纽型示范园区，能够实现多式联运，年完成货物吞吐量方面，空港型枢纽不少于10万吨；陆港型枢纽不少于100万吨；海港型枢纽不少于300万吨。

2.商贸服务型示范园区，服务城市大型商圈、批发市场、专业市场或电商集聚区，园区年货物吞吐量不少于100万吨。

3.生产服务型示范园区，主要服务生产制造产业基地（园区）及集聚区，园区年货物吞吐量不少于100万吨。
4.口岸服务型示范园区，依托口岸或内陆无水港，能够为进出口货物提供一体化通关服务，年完成集装箱吞吐量不少于20万TEU，或年货物吞吐量不少于100万吨。

5.综合服务型物流园区，至少能够同时具备货运枢纽、商贸服务、生产服务、口岸服务型示范园区中的两种及以上服务功能。

三、申请材料（装订成册，一式三份，附光盘）

（一）福建省级示范物流园区申报书（见附件3）。

（二）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自建及租赁园区的备案（或核准）文件、土地使用批件、建设规划许可文件、物流园区红线图等复印件。租赁园区需提供租赁合同复印件。
（三）专项审计报告（重点审计园区面积及库容规模数据、经营财务数据、投资金额数据、货运吞吐量数据等）。

（四）园区入驻物流企业目录（含企业名称、入驻时间、国家物流A级等级和证书复印件等；自建自用快递专业园区无需提交）。

（五）主要物流设施实景图片，园区信息化系统界面截图。

附件3
福建省级示范物流园区申报书

申报企业名称：

申报园区名称：

填 报 时 间：   年    月

福建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承 诺 书

本单位承诺：

1、本申报材料所填写的内容真实、合法、有效。

2、提供的申报资料和文件内容真实、可靠、事实存在。

3、本申报材料中所涉本单位的知识产权、（商业秘密）明晰完整，归属本单位或技术来源正当合法，未剽窃他人成果，未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或商业秘密。

4、本单位近三年来未发生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和质量事故、Ⅲ级（较大）及以上突发环境污染事件、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等情况。

若发生与上述承诺相违背的事实，由本单位承担法律责任。

申报企业法定代表人（签字）：

申报企业（盖章）：

                                年    月    日 

申  报  表

	园区类型：□货运枢纽型（□空港型，□海港型，□陆港型）             □生产服务型 

          □商贸服务型            □口岸服务型           □综合服务型

	园区布局：□集中式布局              □分布式布局

	一、集中式布局园区信息 / 分布式布局主园区信息

	物流园区名称
	

	园区所在地址
	

	省级及以上获奖和荣誉
	

	运营管理单位名称
	
	开业运营日期
	

	负责人姓名、职务
	
	联系电话
	

	联系人姓名、职务
	
	联系电话
	

	园区网址
	

	园区微信公众号
	

	规划占地面积（万m2） 
	
	物流运营面积（万m2）
	

	已开发用地面积（万m2）
	
	建筑面积

（万m2）
	

	已建成堆场面积（万m2）
	总面积：         

其中：集装箱堆场面积：    ；散货堆场面积：                           

	已建成库房
	建筑面积（万m2）
	建筑库容（万m3）

	合  计
	
	

	其中:自动化库房
	
	

	 保税库房
	
	

	    冷藏冷冻库房
	
	

	园区计划投资额（万元）
	

	实际完成投资额（万元）
	完成投资金额（不含土地价款）：         

其中：信息化投入：      ；物流设备投入：

	临近商品集散地(商品批发市场、电商产业园等)名称及距离
	商品集散地名称：             距离：     公里

商品集散地名称：             距离：     公里

	临近制造业集聚区（经济开发区、高新技术园区、工业园区等）名称及距离
	制造业聚集区名称：           距离：     公里 

年工业产值：    亿元
制造业聚集区名称：           距离：  公里

年工业产值：    亿元

	临近高速口名称及距离
	高速口名称：                   距离：     公里

高速口名称：                   距离：     公里

	临近铁路货运场站名称及

距离

其中：园区内铁路装卸线条数及作业线总长度(米)
	铁路货运场站名称：           距离：     公里

铁路货运场站名称：           距离：     公里

	
	装卸线条数：     条  作业线总长度：     米

	临近港口名称及距离

其中：园区内泊位数量

及总靠泊能力(万吨)
	港口名称：                   距离：     公里

	
	泊位个数：       个    总靠泊能力：     万吨

	临近机场名称及距离
	机场名称：                   距离：     公里

	运输设备
	数 量（单位：辆、列、艘、架）
	总额定载重吨数（吨）

	自有货运车辆
	
	

	整合社会货运车辆
	
	

	园区新能源(纯电动)车辆
	
	

	园区清洁能源(LNG)车辆
	
	

	园区铁路日均装卸列数
	
	

	园区日均靠泊货运船舶
	
	

	园区日均服务货运飞机
	
	

	装卸搬运设备数量(台/套)
	
	装卸设备单机最大起重(吨)
	

	在用物流机器人数量(个)
	
	自动化处理效率

(吨、TEU、件/日)
	

	园区充电桩数量(个)
	
	日常在用标准托盘数(片)
	

	园区光伏发电面积（㎡）
	
	光伏发电装机容量（kw）
	

	园区年全部耗电量(度)
	
	可再生能源使用量（度）
	

	园区流转主要商品类别:（可多选，请打√）
□A.钢材；    □B.有色金属； □C.建材；    □D.化工；    □E.纺织及服装；
□F.食品；     □G.家电；     □H.日用品；  □I.医药；     □J.煤炭；
□K.快递；    □L.水产品；   □M.农副产品；

□N.其他（请注明）：                                       。

	园区主要业务功能：（可多选，请打√）
□A.仓储；


□B.加工；


□C.交易；


  □D.运输；
□E.配送；


□F.转运；
       □G.货运代理； 
  □H.金融物流；
□I.其他（请注明）：                                       

	园区提供的政务和商务服务包括：（可多选，请打√）

□A.工商




□B.税务





□C.金融
□D.保险




□E.海关报关




□F.报检
□G.咨询与培训



□H.信息服务 

□I.其他（请注明）                                    

	园区可提供的增值服务:（可多选，请打√）

□A.中介与担保  □B.仓单质押  □C.提单质押   □D.保兑仓  □E.代理采购  □F.垫付货款

□G.货运代理    □H.贸易代理  □I.商品展示    □J.市场交易   □K.设施设备租赁 

□L.口岸        □M.保税      □N.保险代理   □O.供应链咨询及解决方案        

□P.其他(请说明)                                    

	园区公共信息平台可提供服务功能:（可多选，请打√） 

□A.信息发布  □B.数据交换  □C.运力交易  □D.货物跟踪  □E.融资服务

□F.信用管理   □G.支付结算  □H.物流保险  □I.担保业务   □J.报关报检

□K.物业管理  □L.政府行业管理  □M.应用系统托管服务    □N.货运人社区

□O.其他(请说明)                                    

	公共信息平台注册账号量(个)
	
	信息平台日均访问量(次/天)
	

	园区运营情况
	去年度（2021年）
	前年度（2020年）

	1.货物吞吐总量（万吨）
	
	

	其中：散杂货吞吐量（万吨）
	
	

	 集装箱吞吐量（万TEU）
	
	

	集装箱货重合计（万吨）
	
	

	快递包裹收发量（万件）
	
	

	快递包裹收发重量（万吨）
	
	

	2.各类运输方式收发量（万吨）
	
	

	其中：公路收发量（万吨）
	
	

	铁路收发量（万吨）
	
	

	水运收发量（万吨）
	
	

	航空收发量（万吨）
	
	

	3.园区运营管理单位营业总收入（万元）
	
	

	其中：物流业务收入（万元）
	
	

	物业服务收入（万元）
	
	

	商品贸易收入（万元）
	
	

	延伸服务收入（万元）
	
	

	其他收入（万元）
	
	

	4.园区运营管理单位上缴税收总额（万元）
	
	

	5.亩均纳税额（万元/亩）
	
	

	6.园区入驻物流企业总数（家）
	

	其中：3A级以上（家）
	

	7.园区平均通关时间（小时）
	

	二、分布式布局分园区信息

	
	分园区一
	分园区二
	分园区三

	自建/租赁
	
	
	

	物流园区名称
	
	
	

	园区所在地址
	
	
	

	开业运营日期
	
	
	

	联系人姓名

联系人电话
	
	
	

	园区规划占地面积

(万m2)
	
	
	

	园区已开发用地面积

(万m2)
	
	
	

	申报单位实际使用

物流运营面积（万m2）
	
	
	

	申报单位实际使用仓储面积（含库房堆场）（万m2）
	
	
	

	申报单位实际使用

仓储库容（万m3）
	
	
	

	申报单位运营收入（万元）
	
	
	

	申报单位完成投资金额（万元）
其中：信息化投入(万元)

物流设备投入(万元)
	
	
	

	
	
	
	

	
	
	
	

	申报企业承诺意见：

本企业承诺所填内容属实

(盖章)

                     年       月

	设区市、平潭综合实验区物流相关部门或省属控股（集团）公司推荐意见：

(盖章)

   年       月

      

	填表说明

1.已开发用地面积：指园区经过政府审批、已用于物流园区建设的实际用地面积。

2.物流运营面积：包括码头、铁路装卸线、道路、仓库、堆场、雨棚、流通加工场所、货车停车场、装卸搬运场地、信息服务用地等，不包括生活配套和商务配套用地。

3.投资额：指用于本物流园区范围内的固定资产投资额（不含土地价款）。

4.临近商品集散地、制造业集聚园区、高速、铁路、港口、机场及距离：指距离园区出入口最近的的商品集散地、制造业集聚园区、高速公路出入口、铁路货运站、港口和机场的名称及距离。

5.自有车辆数：指园区及入驻企业自有车数总和。

6.整合车辆数：指园区及入驻企业整合车辆数之和。

7.自动化处理效率：指园区运营管理单位及入驻企业自动化搬运、装卸、分拣、存储设备日均实际处理能力，可选择最大一项作为评价指标。

8.园区平均通关时间：园区内货物从海关接受申报到海关放行的平均时间。

9.物流业务收入:指园区运营管理单位基于申报园区，通过物流业务活动所取得的收入，包括运输、仓储、装卸、搬运、包装、流通加工、配送、信息服务等业务的收入总额。

10.延伸服务收入:指园区运营管理单位的增值服务收入、物流金融服务收入和基础配套服务收入(不包含物业收入)。其中增值服务收入包括货运代理、币场交易、贸易代理、口岸、保税、商品展示、保价运输、保险代理、设施设备租赁、中介与担保、咨询与方案设计、综合物流与供应链解决方案等。物流金融服务收入包括仓单质押、提单质押、保兑仓、代理采购、垫付货款、代收货款、保理等。基础配套服务收入包括停车、住宿、餐饮、修理、购物、娱乐、安保、加油(加气，充电)等。

11. 3A级及以上：指获评国家3A级及以上物流企业。

12.可再生能源使用量（度）：指上一年度园区运营管理单位与入驻企业自行利用可再生能源发电的使用总量。




　
申 报 书
（撰写提纲）

一、物流园区经营状况

（一）园区概况 （需在申报书后附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1.运营管理单位简介

2.园区发展概况（物流园区功能定位、发展历程，物流需求来源、服务对象、固定资产、管理团队构成等）

（二）基础设施（需在申报书后附园区备案或核准文件、土地使用批件、建设规划许可文件等复印件、园区在城市区位图、规划布局图、交通规划图及功能区块布局图、主要物流设施实景图片等）

1.区位及交通条件

2.主要设施情况（物流设施、技术装备、信息化建设及配套设施等）

3.园区功能布局

（三）服务能力

1.物流基础服务（园区仓储、运输、配送、装卸、搬运等）

2.物流增值服务能力（维修、流通加工、金融、供应链管理等）

3.物流信息服务能力（信息化建设状况、信息化服务能力等）

4.配套服务能力（园区政务、商务和物业等配套功能等）

（四）运营效率（需在申报书后附入驻物流企业目录（含企业名称、入驻时间、国家物流A级等级等）

1.园区经营管理概况（主要经营业务内容、经营管理模式）

2.园区业务发展情况（货运吞吐量、各类运输方式收发货物量、运营收入、利润等）

3.园区入驻企业概况（入驻物流企业数量、质量及规模等）

（五）社会贡献

1.园区就业、税收、安全等情况

2.园区履行节能减排，污水、雨水、垃圾集中处理等生态责任情况
3.园区参与社会公益活动情况

4.获得的客户评价、社会荣誉

二、园区特色及成果经验

（一）园区亮点总结（最具特色的经营管理做法或业务发展模式，不少于800字）

（二）园区示范性评述（对区域物流发展的示范带动作用及经验推广价值评述，不少于800字）
三、未来发展规划
（“十四五”期间园区发展目标、愿景、思路和重点等，不少于1000字）
附件4

福建省级示范物流园区评价指标及说明

一、评价指标

	评价内容
	评价指标

	基础设施（20分）
	设施规模

（集中式园区/分布式园区）
	集中式园区
	已开发用地面积

	
	
	
	物流运营面积占比

	
	
	分布式园区
	主园区已开发用地面积

	
	
	
	主园区物流运营面积占比

	
	
	
	全部园区物流运营面积

	
	
	已完成投资金额

	
	交通设施衔接
	主园区公路设施衔接（最近高速口距离）

	
	
	主园区铁路设施衔接（最近铁路站距离）

	
	
	主园区港口设施衔接（最近港口距离）

	
	
	主园区航空设施衔接（最近航空设施距离）

	服务能力（30分）
	仓储服务能力
	仓储面积/仓库容积

	
	运输服务
	年货物吞吐量
	货运枢纽型

	
	
	
	生产服务型、商贸服务型、口岸服务型、综合服务型

	
	装卸搬运分拣服务
	采用国际国内领先的技术装备（自动导引车（AGV）、无人叉车、穿梭车、码（拆）垛机器人、柔性输送系统、分拣机器人、自动（高速）分拣线、基于物联网技术（RFID、5G、NB-IOT等）应用的相关装备、具有智能优化算法控制的等相关装备）

	
	
	技术装备得到省级及以上推广嘉奖

	
	信息服务
	信息化投资金额

	
	
	园区信息化发展水平

	
	配套及增值服务
	基础服务

	
	
	商务服务

	
	
	政务服务

	运营与管理（20分）
	运营效益
	上年度总营业收入

	
	
	亩均营业收入

	
	管理水平
	管理机构设置

	
	
	管理制度建立

	社会贡献（15分）
	税收贡献
	园区运营管理单位上年度纳税总额

	
	
	园区运营管理单位上年度亩均纳税额

	
	生态责任
	充电桩数量

	
	
	光伏发电装机容量

	
	
	园区污水、雨水、垃圾等集中处理

	个性化指标（15分）
	货运枢纽型物流园区
	多式联运能力

	
	商贸服务型物流园区
	商贸服务多样化能力

	
	生产服务型物流园区
	生产服务专业化能力

	
	口岸服务型物流园区
	口岸综合服务能力

	
	综合服务型物流园区
	综合性服务能力


二、指标说明

1.基础设施

（1）设施规模

设施规模主要从已开发用地面积、物流运营面积占比、已完成投资金额等方面进行评价，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直接影响园区物流供给的能力以及物流服务的水平。

①已开发用地面积

园区经过政府审批、已开发并投入运营使用的土地面积。单位:亩。

②物流运营面积占比

物流运营占地面积占园区实际占地面积的比例。

注:物流运营占地面积指考核期内，园区内已投入运营使用的物流设施总占地面积，包括码头、铁路装卸线(专用线)、道路、库房、堆场、雨棚、月台、流通加工场所、货车停车场、装卸搬运场地、信息服务用地等，不包括生活配套和商务配套用地。
③已完成投资额

园区建设投入总金额，不包含土地款。单位：万元。

（2）交通设施衔接

评价物流园区选址的合理性，从地理空间上能够便捷支撑制造业、商品流通企业的物流服务需求。主园区公路（铁路/港口/航空)设施衔接，指的是园区出入口与最近高速出入口（铁路站/港口/航空设施）的距离。

2.服务能力

（1）仓储服务

①仓储面积。园区内拥有可投入使用的库房建筑面积和堆场面积之和。单位:万平方米。

②仓库容积。园区拥有并用于保管、储存货物的建筑物及其场所的容积，包括各类罐、库的容积。单位:万立方米。

（2）运输服务

以年货物吞吐量指标进行度量，考核期内进出园区的年度货物量之和。单位:万吨(或万立方米、万TEU)/年。
（3）装卸搬运分拣服务

以采用国际国内领先的装卸搬运分拣技术装备数量（单位：个）和装卸搬运分拣技术装备得到省级及以上推广嘉奖次数（单位：次）进行评价。

（4）信息服务

①园区信息化投入金额，指考核期内园区经营实体和入驻企业用于提升园区信息化的软件和硬件投入额;其中硬件指服务器、工作站(包括终端设备)、传输介质(如双绞线、同轴电缆、光纤、无线传输媒介等)、网络连接硬件(如路由器、交换机、ADSL调制解调器等)。

②信息化发展水平从业务流程信息化管理水平、信息平台公共服务能力（信息对外交互能力）方面进行评价。

（5）配套及增值服务

①基础服务。园区内可提供基础配套服务项目的数量，包括停车、住宿、餐饮、加油(加气、充电)、物业、修理、购物、娱乐、安保等。

②商务服务。园区内可提供商务服务项目的数量，包括集中的政务办事大厅、能为入园企业提供网上交易平台、能实现网上服务咨询等。

③政务服务。园区内可提供政务服务项目的数量，包括能够提供报关、报检等服务、能够提供金融、保险等服务、能够提供工商、税务服务等。

3.运营与管理

（1）运营效益

①总营业收入。指考核期内，园区经营管理单位基于申报园区，通过物流业务、物业服务、商品贸易、延伸服务等活动所取得的年度收入总额（单位：万元）。

②亩均营业收入。指考核期内园区总营业收入与实际占地面积的比值（单位：万元/亩）。

（2）管理水平

管理结构设置，指园区设置专门管理部门，设有园区专用管理办公产场所。管理制度包含生产、安全、环保等管理制度；物业管理制度等。

4.社会贡献

（1）税收贡献。纳税总额，指考核期内物流园区运营管理单位缴纳的税收总额（单位：万元）。亩均纳税额，指考核期内园区运营管理单位纳税总额与实际占地面积的比值（单位：万元/亩）。

（2）生态责任。从充电桩数量、光伏发电水平、园区污水、雨水、垃圾等集中处理三个方面进行评价。

5.个性化指标

（1）货运枢纽型物流园区

货运枢纽型物流园区依托交通枢纽，具备两种（含）以上运输方式，能够实现多式联运，能为大批量国际性或区域性货物提供中转服务。货运枢纽型物流园区重点考察多式联运能力，园区具备的运输方式种类越多，多式联运服务能力越强。
（2）生产服务型物流园区

生产服务型物流园区重点考察生产服务专业化能力，从是否建设运营有网络货运/交易平台，或者与制造业企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是否具备集采、保税、报关报检等服务能力，或者是否具备高度自动化的物流存储、分拣设施设备；是否具备与制造业企业信息系统有效联通能力等三方面进行评价。

（3）商贸服务型物流园区

商贸服务型物流园区重点考察商贸服务多样化能力，从是否具备冷库冷藏能力、是否具备融资保险能力、是否具备电商快递及商品展示服务能力等三个方面进行评价。
（4）口岸服务型物流园区

口岸服务型物流园区重点考察口岸综合服务能力，从是否承接世界500强企业业务，具备综合保税区、保税港区等功能；是否具备3种运输方式及以上的多式联运服务能力；是否具备报关、报检、国际采购、国际贸易等服务能力等三个方面进行评价。

（5）综合服务型物流园区

综合服务型物流园区重点考察综合性服务能力，从园区具备的服务功能数量进行考察，具备货运枢纽、商贸服务、生产服务、口岸服务的类型越多，则服务能力越强。

